
 
 

  

規劃指引編號 1 7 A  

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 
指定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及  

監察「綜合發展區」發展計劃的進度  

( 重要提示：   

這份指引只供一般參考用。  

任 何 人 如 對 這 份 指 引 有 疑 問 ， 應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( 地

址 ： 香 港 北 角 渣 華 道 3 3 3 號 北 角 政 府 合 署 1 5 樓 － 電 話 號 碼

2 2 3 1  4 8 1 0 或 2 2 3 1  4 8 3 5 ) ， 或 規 劃 署 的 規 劃 資 料 查 詢 處 ( 查

詢 熱 線 ： 2 2 3 1  5 0 0 0 ) ( 北 角 政 府 合 署 1 7 樓 和 沙 田 上 禾 輋 路 1

號沙田政府合署 1 4 樓 ) 查詢。  

城市規劃委員會有權修訂這份指引，無須預先通知。 )  

1 .  引言  

1 . 1  當 局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開 始 把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( 或前

稱 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 註 明 「 綜 合 發 展 ／ 重 建 區 」 地

帶 ) 納 入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內 ， 其 主 要 目 的 是 促 使 市 區

重 整 ， 以 及 逐 步 淘 汰 互 不 協 調 及 不 符 合 規 劃 意 向 的

用 途 。 根 據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 下 稱 「 條 例 」 ) 第

4 ( 1 ) ( f ) 條 的 規 定 ，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 下 稱 「 委 員

會」 ) 有權把某幅土地指定為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。  

1 . 2  委 員 會 在 劃 設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時 ， 雖 然 會 考 慮

個 別 物 業 擁 有 人 的 權 利 ， 但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， 委 員 會

會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把 某 幅 土 地 指 定 為 「 綜 合 發 展

區 」 地 帶 。 委 員 會 作 出 這 項 決 定 時 ， 會 詳 細 考 慮 各

方 面 因 素 ， 例 如 當 局 在 有 關 地 點 的 規 劃 意 向 、 土 地

類 別 、 業 權 ， 以 及 其 他 發 展 限 制 ( 包 括 落 實 發 展 的 機

會 ) 。 委 員 會 只 會 在 沒 有 其 他 更 理 想 的 機 制 可 達 致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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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第 3 . 1 段所載的規劃目標的情況下，才會把某幅

土地指定為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。  

1 . 3  為 免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內 的 個 別 零 碎 發 展 項 目 須

要 暫 停 進 行 以 致 有 人 蒙 受 損 害 ， 委 員 會 認 為 必 須 密

切 監 察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發 展 計 劃 的 進 度 。 委 員 會 除

會 採 取 積 極 措 施 促 使 這 些 發 展 計 劃 的 實 施 外 ， 還 會

不 時 查 察 各 個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 在 落 實 發 展 計 劃

方面的進度。  

2 .  考 慮 範 圍 及 指 引 的 應 用  

 這 份 指 引 可 作 為 一 份 參 考 文 件 ， 為 法 定 圖 則 上 劃 設

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以 及 隨 後 監 察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

發 展 進 度 的 工 作 提 供 指 引 。 劃 設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

帶 的 建 議 可 以 由 政 府 、 半 官 方 機 構 或 私 人 發 展 機 構

提出。  

3 .  指 定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的 主 要 準 則  

 規劃意向  

3 . 1  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的設立，旨在達致下列目標：  

a .  促使市區舊區進行市區重建及重整土地用途；  

b .  鼓 勵 殘 舊 地 區 ( 包 括 舊 工 業 區 ) 進 行 市 區 重 整 ，

並 且 淘 汰 不 符 合 規 劃 意 向 的 用 途 ， 例 如 鄉 郊 地

區的露天貯物及貨櫃後勤用途；  

c .  提 供 合 併 土 地 及 重 整 道 路 模 式 的 機 會 ， 並 確 保

各 種 土 地 用 途 及 基 礎 設 施 互 相 配 合 ， 從 而 善 用

土地的發展潛力；  

d .  促 使 在 交 通 、 環 境 及 基 礎 設 施 容 量 備 受 限 制 的

地 區 ， 以 及 受 到 互 不 協 調 的 土 地 用 途 鄰 接 的 問

題困擾的地區，以整體協調的規劃進行發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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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.  確 保 發 展 計 劃 所 涵 蓋 的 地 區 適 時 提 供 足 夠 的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、 運 輸 及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和

休 憩 用 地 ， 且 在 可 能 情 況 下 ， 紓 緩 鄰 近 地 區 設

施不足的情況；以及  

f .  確 保 極 具 景 觀 及 美 化 環 境 價 值 的 地 區 ， 以 及 別

具 設 計 特 色 或 歷 史 意 義 的 地 點 在 整 體 發 展 規 模

及發展設計上均受到適當管制。  

 土地類別／擁有權／租用權  

3 . 2  對 於 一 些 受 較 新 的 批 地 條 款 約 束 而 尚 未 分 配 的 政 府

土 地 ， 包 括 預 算 撥 供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興 建 公 營 房 屋

的 土 地 ， 在 受 到 特 殊 的 環 境 限 制 或 基 於 地 區 特 色 而

需 要 委 員 會 對 其 布 局 設 計 施 加 管 制 的 特 殊 情 況 下 ，

才會劃為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。  

3 . 3  對 於 市 區 重 建 局 ( 下 稱 「 市 建 局 」 ) 發 展 計 劃 或 香 港

房 屋 協 會 ( 下 稱 「 房 協 」 ) 的 市 區 改 善 計 劃 所 涵 蓋 的

土 地 ， 一 般 都 會 指 定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， 其 中

一 個 原 因 是 防 止 這 些 地 點 進 行 零 碎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項

目 ， 以 致 無 法 有 效 地 推 行 綜 合 重 建 及 市 區 重 整 工

作。  

3 . 4  對 於 涉 及 私 人 土 地 的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 ( 撥 供 市 建

局 或 房 協 發 展 的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除 外 ) ， 基 於 業 權 分

散 會 影 響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發 展 計 劃 的 實 施 機 會 ， 故

此 ， 在 劃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時 ， 大 部 分 私 人 土

地 通 常 應 由 單 一 業 權 所 擁 有 ， 不 過 ， 委 員 會 是 會 按

個 別 情 況 考 慮 每 幅 用 地 的 。 由 於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

帶 的 劃 設 或 會 影 響 第 三 者 的 發 展 ／ 重 建 權 利 ， 發 展

商 必 須 述 明 其 擁 有 的 土 地 以 及 是 否 有 計 劃 收 購 綜 合

發展計劃的餘下土地。  

3 . 5  在 劃 設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時 ， 土 地 擁 有 權 只 是 其

中 一 個 考 慮 因 素 ， 委 員 會 還 會 考 慮 其 他 因 素 ， 例 如

是 否 需 要 促 使 市 區 舊 區 進 行 市 區 重 建 工 作 及 重 整 土

地 用 途 ， 以 及 淘 汰 不 相 協 調 及 不 符 合 規 劃 意 向 的 用

途 ， 尤 其 對 於 市 建 局 發 展 計 劃 及 房 協 的 市 區 改 善 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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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 而 言 ， 由 於 在 收 地 方 面 均 設 有 機 制 ， 故 此 土 地 擁

有權並非關鍵因素。  

 實施機會  

3 . 6  委 員 會 把 某 幅 土 地 指 定 為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之

前 ， 必 須 有 跡 象 顯 示 某 幅 土 地 的 綜 合 發 展 計 劃 有 機

會 落 實 。 有 關 方 面 必 須 提 供 土 地 類 別 及 輔 助 基 礎 設

施 的 資 料 ， 並 須 進 行 初 步 評 估 ， 以 證 明 擬 議 發 展 的

技 術 可 行 性 。 倘 若 指 定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的 建 議

是 由 發 展 機 構 提 出 ， 則 建 議 書 內 必 須 述 明 發 展 計 劃

的預計發展進度，以供委員會考慮。  

面積  

3 . 7  明 顯 地 ， 發 展 計 劃 的 土 地 面 積 愈 大 ， 在 發 展 計 劃 內

納 入 公 共 設 施 、 重 整 土 地 用 途 ( 包 括 更 改 道 路 模 式 )

及 盡 用 發 展 潛 力 的 機 會 愈 大 。 不 過 ， 究 竟 面 積 多 大

的 土 地 才 足 以 進 行 綜 合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， 則 無 嚴 格

的 規 則 可 循 。 委 員 會 在 作 出 決 定 時 ， 會 因 應 每 幅 用

地的規劃意向及特色，按個別情況考慮每幅土地。  

4 .   發 展 規 範  

4 . 1  在 釐 定 一 幅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 的 界 線 及 發 展 密 度

時 ， 應 顧 及 現 有 土 地 用 途 模 式 、 最 新 的 發 展 需 求 及

基 礎 設 施 容 量 的 限 制 。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， 發 展 計 劃 內

應 盡 可 能 闢 設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、 休 憩 用 地 、

公 共 交 通 及 停 車 設 施 ， 進 行 擴 闊 路 面 工 程 ， 以 及 提

供互相貫連的行人通道網。  

4 . 2  倘 若 有 關 地 點 面 對 交 通 及 基 礎 設 施 容 量 有 限 、 環 境

備 受 限 制 等 問 題 ， 委 員 會 會 在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

《 註 釋 》 內 註 明 適 當 的 發 展 組 合 及 發 展 密 度 。 規 劃

署 通 常 會 擬 備 一 份 規 劃 大 綱 ， 作 為 發 展 「 綜 合 發 展

區 」 用 地 的 指 引 。 規 劃 大 綱 內 會 述 明 詳 細 的 規 劃 要

求 ， 包 括 發 展 計 劃 必 須 採 取 適 當 的 交 通 及 環 境 緩 解

措 施 ， 並 提 供 所 需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、 運 輸

和公共交通設施以及休憩用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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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 監 察 機 制  

5 . 1  為 了 密 切 監 察 發 展 計 劃 的 進 度 ， 檢 討 「 綜 合 發 展

區 」 地 帶 的 工 作 應 頻 密 進 行 。 委 員 會 在 劃 設 一 幅

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 後 ， 首 次 對 該 幅 用 地 的 檢 討 工

作 會 在 隨 後 的 第 三 年 年 底 進 行 ， 繼 而 每 兩 年 檢 討 一

次。  

 尚 未 擬 備 核 准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／ 未 能 物 色 實 施 機 構 的 「 綜

合發展區」地帶  

5 . 2  在 指 定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 後 的 第 三 年 年 底 ， 委 員

會 會 優 先 檢 討 那 些 尚 未 擬 備 核 准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或 未

能 物 色 實 施 機 構 的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 。 進 行 檢 討

後，委員會或會因應情況的轉變採取下列措施：  

a .  把 那 些 在 實 施 方 面 有 重 大 困 難 ， 且 落 實 機 會 甚

微的「綜合發展區」用地，改劃為其他用途；  

b . 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， 修 訂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 的 規

劃 及 發 展 規 範 ， 以 鼓 勵 發 展 商 重 新 發 展 該 幅 用

地，從而提高落實計劃的機會；  

c .  在 有 足 夠 理 據 支 持 的 情 況 下 ， 根 據 土 地 類 別 及

業 權 的 最 新 資 料 ， 修 訂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的

界 線 ， 或 者 把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細 分 為 面 積

較 小 的 用 地 ， 以 便 分 期 發 展 ， 冀 能 盡 快 實 施 ；

以及  

d .  修 訂 和 更 新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 的 規 劃 大 綱 ，

以反映各方要求及環境的轉變。  

已擬備核准總綱發展藍圖的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  

5 . 3  為 查 察 發 展 計 劃 的 落 實 進 度 ， 委 員 會 會 採 取 下 列 監

察措施：  

a .  如 果 政 府 部 門 不 同 意 發 展 商 ／ 代 理 在 履 行 規 劃

許 可 的 附 帶 條 件 方 面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， 則 應 向 委

員會匯報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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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.  委 員 會 會 每 兩 年 一 次 向 有 關 的 發 展 商 ／ 代 理 發

出 表 格 ， 要 求 發 展 商 ／ 機 構 填 寫 ， 從 而 監 察 發

展計劃的落實進度。  

容許分期發展  

5 . 4  對 於 並 非 由 單 一 業 權 所 擁 有 的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

地 ， 倘 若 發 展 商 能 夠 提 出 證 據 ， 證 明 確 已 竭 盡 所 能

收 購 該 幅 用 地 的 餘 下 土 地 以 進 行 發 展 ， 但 卻 無 法 與

土 地 擁 有 人 達 成 協 議 ， 委 員 會 會 考 慮 容 許 發 展 計 劃

分 期 推 行 。 在 擬 訂 發 展 計 劃 的 分 期 施 工 安 排 時 ， 發

展商必須證明：  

a . 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不 會 因 而 無 法

達成；  

b .  擬 議 發 展 的 綜 合 發 展 模 式 不 會 因 發 展 計 劃 改 以

分期實施方式推行而受到不利影響；  

c .  最 終 落 成 的 發 展 必 須 在 布 局 設 計 ， 所 提 供 的 休

憩 用 地 、 適 當 的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設 施 、 運 輸

及 其 他 基 礎 設 施 方 面 ， 仍 能 達 到 設 施 齊 全 ， 自

給自足的目的；以及  

d .  在 發 展 計 劃 的 早 期 階 段 ， 在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

帶 內 尚 未 收 購 的 地 段 的 發 展 潛 力 不 應 因 而 受 到

削 弱 ， 這 些 地 段 的 通 道 應 予 保 留 ， 而 個 別 地 段

的擁有人的土地權益亦不應受到不利影響。  

6 .   改 劃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 

6 . 1 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發 展 計 劃 完 成 後 ，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

把 該 幅 用 地 改 劃 為 其 他 用 途 ， 例 如 「 住 宅 ( 甲 類 ) 」

或 「 商 業 」 地 帶 ， 可 能 會 帶 來 好 處 ， 因 為 此 舉 可 使

該 幅 用 地 的 土 地 用 途 其 後 作 出 修 訂 時 能 更 靈 活 處

理 ， 而 無 須 提 交 經 修 訂 的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。 委 員 會 在

定 期 檢 討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的 過 程 中 ， 會 因 應 每

幅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 的 特 殊 情 況 ， 考 慮 把 業 已 竣

工的「綜合發展區」用地改劃為其他用途地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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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2  一 般 來 說 ， 委 員 會 考 慮 是 否 改 劃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

帶時，會考慮下列因素：  

a .  當 局 對 該 區 的 整 體 發 展 保 留 全 面 管 制 的 規 劃 意

向 不 應 受 到 影 響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倘 若 一 幅 「 綜 合

發 展 區 」 用 地 因 受 到 環 境 因 素 限 制 ， 以 致 發 展

項 目 的 布 局 設 計 必 須 闢 設 緩 衝 地 帶 ， 使 免 受 環

境 問 題 滋 擾 ， 在 這 情 況 下 ， 取 消 該 緩 衝 地 帶 是

不恰當的；  

b .  就 組 合 發 展 計 劃 而 言 ， 尤 其 是 多 種 用 途 共 用 一

個 平 台 的 發 展 ， 如 考 慮 把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用 地

的 不 同 部 分 改 劃 為 不 同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， 則 這

項 措 施 只 應 在 每 個 地 帶 均 能 清 晰 反 映 其 規 劃 意

向的情況下才可採用；以及  

c .  如 把 部 分 土 地 從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的 範 圍 刪

去 ， 改 劃 為 其 他 用 途 如 「 休 憩 用 地 」 或 「 政

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」 地 帶 ， 則 須 確 保 該 幅 土 地 的

最 終 發 展 密 度 不 會 超 過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的 《 註

釋 》 或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 例 》 所 訂 明 准 許 的 密

度。  

6 . 3  委 員 會 在 考 慮 改 劃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時 ， 必 須 兼

顧 當 地 居 民 的 意 見 ， 以 盡 量 避 免 公 眾 對 規 劃 意 向 存

有不必要的誤解。  

6 . 4  倘 若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地 帶 無 法 改 劃 為 其 他 用 途 ， 則

可 採 取 其 他 措 施 ， 務 使 已 落 成 的 發 展 如 須 更 改 用 途

時 ， 可 以 較 簡 化 的 程 序 進 行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根 據 條 例

第 1 6 A ( 2 ) 條 提 交 的 輕 微 修 訂 核 准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的

個 案 ， 可 由 委 員 會 授 權 規 劃 署 署 長 、 副 署 長 及 助 理

署 長 考 慮 ， 藉 以 加 快 程 序 。 個 別 情 況 可 參 閱 有 關 的

城市規劃委員會指引。  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

二零一六年四月  


